
2021年全区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
2021年全区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遵循法治轨道，着力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按照依法依规、保护权益、审慎适度、清单管理的总体思路，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机制，以“信用交通省”创建为载体，建立领域全面覆盖、积分实时在线、结果即期应用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勇当先行区建设先行官、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提供坚实支撑。
一、加强制度建设
（一）完善信用制度。出台信用管理工作办法。制定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细则，修订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开展公路建设市场失信企业退出机制研究。制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信用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办法、道路运输违法行为累计积分管理办法。制定水路运输经营者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出台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二）构建长效机制。科学界定信用信息纳入范围，规范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范围。按照相关标准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按规定及时办理信用修复。依据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编制全区交通运输信用信息补充目录、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建议。
二、夯实平台基础
（三）加强平台建设。推进自治区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与应用平台建设。升级完善“信用交通·宁夏”网站，优化网站架构布局，做好信息公示。推进平台系统安全管理。定期向“信用中国”网站群报送通讯稿件。
（四）规范开展信用数据管理应用。根据合法、必要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共享和公开。推动自治区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与应用平台与全国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宁夏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三、推动信用监管

（五）推广信用承诺制。推广行政许可事项办理信用承诺制。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承诺书和工作流程。建立信用承诺相关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办理适用信用承诺制的行政许可事项时，按程序即时办理、优先办理。

（六）做好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道路运输市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领域的信用评价工作，及时公布企业评价结果和重点从业人员信用状况。根据信用评价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中对市场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七）依法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继续做好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守信典型企业、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名单的认定、公示、发布工作。推进“信易行”等行业“信易+”工程。
（八）组织开展信用修复工作。研究制定信用修复规定，明确修复方式和程序，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信用修复机制。加强信用修复信息共享，加快建立完善协同联动、“一网通办”机制，及时将符合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终止共享公开相关失信信息。

（九）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研究解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中侵害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等问题。切实整改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领域问题。督促推动解决治理货车超限超载“一超四罚”落实不到位问题。
四、营造诚信氛围
（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加强法治政府部门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按照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执行和依法监督。全面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政务公开工作。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提升公务员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十一）做好诚信宣传。组织开展“信用交通宣传月”等活动。通过“信用交通·宁夏”网站等渠道，宣传诚信典型、曝光失信案例，讲好交通诚信故事。运用“报、网、端、微、屏”等资源和平台加强信用交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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